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師授課規則 

113.04.10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04.16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系教師授課安排必須遵循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開課及排課作業

準則、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規定以及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二、本規則實施目的是提供本系在排定每學期一般課程及專班課程之遵循事項，

以提升本系教學效能。 

三、本系課程之授課優先順序依以下排序為原則： 

(一) 專任教師 

(二) 自本系專任教師退休之兼任教師。 

(三) 自校外聘任之兼任教師。 

四、與兼任教師合授之課程，依該課程授課之專任教師意願為優先。 

五、自 113 學年度起，本系新聘專任/案教師每學年須開設至少 3 小時之全英語

授課課程，且以開授大學部課程為原則。 

六、本系兼任教師以開授選修課程為原則，如需開授必修課程，應有具體理由。

且每學期每週授課鐘點數以 4小時為限，如有特殊情形者，須提經系教評會

審議通過。 

七、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正式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